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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科培训基地
申报基本条件

一、会员要求
申报单位须为中国康复医学会单位会员（已完成注册并缴纳会费）。
二、基本条件
（一）医院基本要求
1.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床位总数≥800张；或二级以上呼吸/康复专科医院，床位总数≥400张。
2.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床位数≥50张；康复医学科床位数≥20张，呼吸专科门诊量≥3万人次/年；病房患护比≥1:0.3。3.设立有RICU或MICU，床位数≥6张。
4.设立呼吸康复病房、评定与治疗中心（包括肺功能室、6分钟步行试验场地、康复PT训练室、康复OT训练室、传统治疗室、言语治疗室等）。
（二）呼吸康复专业要求
1.相关疾病：临床收治各种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为主要对象。收治患者主要包括：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哮喘、呼吸衰竭（ARDS）、肺栓塞、肺恶性肿瘤、肺结核、职业性肺病、睡眠呼吸疾病、介入呼吸病学、肺血管疾病、烟草病学、呼吸疾病预防、肺移植、肺减容、胸膜病变及其他胸部和上腹部手术围手术期。（前八项为必备条件）
2.能够开展呼吸疾病临床、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
3.具有开展危重症患者早期康复的能力。
（三）设备设施要求
高流量呼吸湿化治疗仪、气压驱动排痰设备，无创呼吸机、电子支气管镜、电子喉镜、肺功能仪、心肺运动试验仪、六分钟步行试验系统及场地、主被动上下肢训练系统。
所有设备有使用流程卡，使用及维修记录，管理及运行良好。
三、师资要求
（一）基地负责人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或康复医学科专业。
（二）申报单位的医院应具有承担呼吸康复教学和临床带教任务的能力；有5名以上具有医学院校课堂教学经验或省市级以上呼吸康复继续教育项目授课经验的医生、治疗师或护士，或临床呼吸康复进修带教经验≥3年的指导老师。
（三）具有较强的培训辐射能力，每年接收二级及以上医院的进修医师、治疗师、护士人数≥10人。
四、教学内容
（一）呼吸康复基本理论。
（二）呼吸康复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技术。
（三）呼吸康复常用评定方法、技术。
（四）呼吸康复操作常规技术。
（五）呼吸康复基本技能。 
（六）呼吸康复临床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七）具备科学完善的结业考核制度。
五、保障能力
（一）具备独立规范的教学教室。
（二）有专人负责学员临床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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